
2020 年

潮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潮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二〇二一年六月



2020 年潮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规定，现发布二〇二〇

年度潮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潮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概 述

2020 年，潮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尽锐出战、全力攻坚的奋斗姿态，统筹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按照市委“1+5+2”的工作部署，系统谋划、全面部署、强力

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一批突

出生态问题得到解决，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0 年潮州市市区空气质

量指数（AQI）达标率为 97.8%，市级和县（区）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为 100%，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达到或优于Ⅲ类）为 83.3%，城市声环境质量

保持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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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环境状况

1.1 水环境质量

1.1.1 饮用水源

2020 年潮州市市级、县（区）级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各项

水质监测指标均达到国家水质类别要求（均达到Ⅱ类）。

1.1.2 江河水系

（1）主要江河

2020年我市主要江河水质总体良好，

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83.3%。其

中，东溪（隆都）、西溪（大衙）、北溪

（溪头亭）、黄冈河（水文站、凤江桥）

水质监测结果全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与去

年相比，各达标断面水质保持稳定。

（2）跨市河流交流断面

2020年，潮州市跨市河流交接断面总达标率为 50%。其中韩江西溪大衙

断面的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枫江深坑

断面水质仍属于劣Ⅴ类，但其水质指数及主要污染物均有明显下降，水质有明显

好转趋势。

1.2 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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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城市空气质量

2020年，潮州市区空气质量指数（AQI）的优良天数为 357天，达标率为

97.8%，与上年相比上升了 2.2个百分点，“优”天数为 189天，“良”天数

为 168天，轻度污染天数为 7天，中度污染天数为 1天，没有“重度污染”和

“严重污染”天数，与上一年度（2019年）比较，潮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增加 9天，其中“优”的天数增加 39天，“良”的天数减少 30天，轻度污染

的天数减少了 9 天。臭氧 8小时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为 132 天，细颗粒物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为 38 天，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首要污染

物的天数为 6 天。

市区各类大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均值和一氧化碳日均浓度

第 95百分数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浓度限值，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

（PM2.5）和臭氧 8小时第 90百分位数的年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浓度限值。

潮安区城区和饶平县城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空气中的各项污染

物年均值均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浓度限值。

1.2.2 城市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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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潮州市区的降水量为 804.7毫米，降水 pH值在 5.61-7.21之间，

pH年均值为 6.27，与上年相比 pH均值上升 0.02个 pH单位，全年无酸雨降

水。

1.3 声环境质量

1.3.1 功能区声环境

2020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 92.8%，夜间达标率为 32.5%。

功能区 3类区的昼间、夜间等效声级平均值及 1、2、4类区的昼间等效声级平

均值均符合国家标准；1、2、4类区的夜间等效声级平均值分别超标 2.5 dB(A)、

1.0 dB(A)、7.3dB(A)。

1.3.2 区域声环境

2020 年区域声环境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8.0 dB(A)，与上年相比上升

1.0dB(A)，处于一般水平。

1.3.3 道路交通声环境

2020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72.0 dB(A)，与上年相比

下降 0.2 dB(A)，处于一般水平。

1.4 海洋水环境质量

2020年潮州市共设立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 13个，其中国控点 3个、省

控点 7个、市控点 3个。秋季监测水质因受客观因素影响出现突发性下降，造

成 2020年潮州市近岸海域全年优良水质比例未能达标。

1.5 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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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林业生态

2020年全市林业用地 18.26万公顷，其中林地 15.64万公顷，林木绿化

率 59.56%；森林覆盖率 59.48%，活立木总蓄积量 678.59万立方米，比上

年增加 21.64万立方米。全市有各级森林公园 40个，湿地公园 5个，省级森

林康养示范基地 1个。

1.5.2 自然保护区

我市已建成森林、地质、动植物、海洋等 4种类型 9个自然保护区，其中

现有省级自然保护区 3个。全市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 12804.18公顷(批复面

积)，其中陆域面积 11800公顷，约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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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措施与行动

2.1强化环保督察整改，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2020年，我市继续按照“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队伍不散”的

工作要求，以“清单式”督办、“档案式”管理、“挂图式”作战的方式抓好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补齐生态环境短板。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和省级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共 46项整改任务（包括 133个整改措施），已完成 43项共

129个整改措施；交办的案件 487宗均已全部办结。

2.2.强化大气污染整治，提升城市空气环境质量

聚焦“五控”（控尘、控烧、控气、控煤、控车），多管齐下确保空气质量

稳定提升：开展扬尘污染整治和露天焚烧巡查管控，认定重点扬尘污染源 82家，

实现扬尘防治精细化管理；完成全市 591家“散乱污”企业整治任务，完成全

市 728家 VOCs重点监管企业销号式综合整治工作和 37套在线监控设施安装

工作；完成建成区燃煤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整治任务；深化移动源治理，完成

412多台非道路移动机械调查编码登记工作，检查柴油车 300多辆次，处罚超

标排放的柴油车 81辆；强化不良天气应对和联防联控，全年共启动不良天气应

对 15次。

2.3强化水污染防治，巩固全市水环境质量

全面落实《潮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做好水源保护区“划、立、

治”三篇文章，完成韩江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违法建筑和违法项目清理整治工作，

完成 9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完成 160个入河排污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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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按时完成，有效消除饮用水源安

全隐患；印发实施《潮州市 2020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开展全面攻

坚不达标国考省考断面专项行动，推动枫江、黄冈河、内洋南总干渠专项整治，

加快补齐我市水环境短板；加强枫江流域污染源执法检查，强化夜间突击执法检

查，利用无人船在枫江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在枫江流域设立 20个考核断面，

密切跟踪流域各干支流水质变化情况，同步开展排污单元接入管网的水质监测工

作；落实推行河长制，组织参加全国示范性河湖建设，韩江（潮州段）高分通过

国家验收，再次获得“国字号”殊荣。

2.4强化陆海联动，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组织开展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联合行动和近岸海域违法违规吊养清理整治，有

力打击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加强近岸海域监测系统建设，完成 3个移

动式浮标海洋水质监测系统建设；推进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完成 5个陆岛

交通码头项目审批和 33个海水养殖场登记备案工作；开展美丽海滩共建，长溪

湾入选全省美丽海滩共建试点段。

2.5强化土壤和固体废物管控，推进危险废物系统防治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对 72个地块基础信息调查和风险筛查工作，

完成 11家企业和 2个工业园区的采样调查，完成 3家铅酸蓄电池行业企业和 2

家镇级垃圾填埋场风险评估、修复试点工作；加强和巩固提高陶瓷固废消纳场综

合处置功能，规范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有序贮存处理；加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日处理能力达到 3150吨，满足全市生活垃圾 100%

无害化处理需求；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推进潮州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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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危险废物法律法规宣贯和规范化管理培训会议，提高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全

市共有 835家企业纳入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监管，危险废物规范化、

信息化监管水平进一步提升。

2.6强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着力改善城乡人居生态环境

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着力解决农村饮用水卫生、

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等农村突出环境问题。2020年完成年度计划

47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广东省美丽乡村建设信息系统填报数据显示，

全市 63.81%的自然村完成生活污水处理，完成自然村污水收集（含雨污分流、

污水排放管道收集或暗渠化建设、无需建设污水收集管渠等方式）目标任务；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和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均达到省下达的年度目标要求。

2.7强化环境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落实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环保公安联合执法等工作制度，强化重

点流域重点排污单位流域环境监管执法。2020年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出动执法

人员 16319人次，检查企业 9033家次，口头责令整改 263家，责令整改 84

宗,实施停产停电（取缔）178宗,查封扣押 24宗，行政处罚 101宗，实施按日

计罚 1宗。涉嫌环境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9宗，移送行政拘留 3宗。

2.8强化监管服务意识，深化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审批“放管服”改革

实施政务服务事项办理“零跑动”、“一证式”管理、网上全流程办理等措

施，不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审批“放管服”改革。现有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

项即办件事项占比 94.4%，审批时限压缩率达到 94.8%。2020年，共审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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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报告书（表）542份；审查批准陆岛交通码头工程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 5份，完成海水养殖场环评登记备案 33家；完成全市 2万多家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任务。

2.9强化生态环境宣教，营造环境良好社会氛围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加强宣传报道，组织开展“六•五”环境日新

闻发布会，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环保志愿行动、2020年广东美丽海

滩共建行动、“争当环保小卫士”主题故事会等系列活动。系列活动被《南方日

报》、《环境》杂志和各类新媒体争相报道，营造了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

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全面落实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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